
（上接

D63

版）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２０．４６７４％

的股权，认购太工天成向其发行的新股。

在太工天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重大资产出售两项内容互为前提、同步实施，即股份支付的条件为焦炭集

团已履行《资产出售协议》并向太工天成交付了资产转让价款。

（二）此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发行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太工天成本次向盛和稀土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０１

元

／

股（太工天成审

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６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２０

，

０３５．７９

万元。

因此，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价值为

２２０

，

０３５．５７

万元，以发行价人民币

１０．０１

元

／

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１９

，

８１５

，

７５４

股，其

中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

４

，

４９９．０６１５

万股，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１．９５％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三、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已履行批准的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四川省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作出“川机管函［

２０１２

］

３８８

号”《关于四川省地矿公司与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重组上市可行性研究报告预审核意见的函》，原则上同意盛和稀土重组太工天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财政部作出“财办教［

２０１２

］

２９

号”《关于同意国土资源部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事项的函》，原则同意综合

研究所下属盛和稀土与太工天成的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山西省国资委作出晋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４３４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意见》，原则同意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总体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太工天成董事会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资产出售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

协议》及《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程序

１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２

、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四、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的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与上

市公司间进行重大交易的计划或其他安排。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权利限制

本次权益变动后，根据信息义务披露人出具的《承诺函》，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此次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发行的股份：（

１

）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２

）在

２４

个月内转让不超过

３０％

；（

３

）在

３６

个月不超过

６０％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承诺外，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不存在会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它信息。

二、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全根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三）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说

明；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关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二、查阅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备查阅地点：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全根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太原市

股票简称

＊ＳＴ

天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王全根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

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４

，

４９９．０６

万股 变动比例：

１１．９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财政部、山西省国资委、四川省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正式核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

中国证监会核准。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

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

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全根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上市公司：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太工天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新华村九组

通讯地址：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新华村九组

法定代表人：唐光跃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

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太工天成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根据重组方案中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太工天成拟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向

巨星集团发行

３

，

４４４．５８２３

万股附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购买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１５．６７０３％

的股权。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巨星集团将持有上市公

司

９．１５％

的股权。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财政部、山西省国资委、四川省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正式核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

列载的信息或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巨星集团、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太工天成、

＊ＳＴ

天成、上市公司 指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３９２．ＳＨ

）

煤销集团 指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华融证券 指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资产 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华融证券的控股股东

盛和稀土 指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焦炭集团 指 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矿公司 指 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

综合研究所 指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有色投资 指 苏州华东有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荣盛投资 指 武汉荣盛投资有限公司

重组方 指 指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股东

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次交易 指

太工天成向焦炭集团出售截至基准日全部资产及负债；太工天成向盛和稀土全

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华融证券、华融资产

以现金协议受让方式收购煤销集团持有太工天成的合计

２

，

１３２

万股股份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太工天成向焦炭集团出售截至基准日全部资产及负债；太工天成向盛和稀土全

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

拟购买资产 指

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暨综合利用研究所、王全根、巨星集团、有色投资、地

矿公司、崔宇红、荣盛投资、蔺尚举、戚涛、朱云先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

权

本次发行股份、本次发行 指

上市公司拟向综合利用研究所、王全根、巨星集团、有色投资、地矿公司、崔宇

红、荣盛投资、蔺尚举、戚涛、朱云先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

《资产出售协议》 指 太工天成与焦炭集团签订的《资产出售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太工天成与盛和稀土全体股东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太工天成与盛和稀土全体股东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煤销集团与华融证券、 华融资产签订的转让太工天成

２

，

１３２

万股股权的转让协

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第

５３

号令）

公司章程 指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山西省国资委 指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新华村九组

法定代表人 唐光跃

注册资本

１３

，

１４５

万元

注册号码

５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８０５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码

川国税字

５１１１１２２０７１６０３７８

号；

川地税字

５１１１１２２０７１６０３７８

号

主要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其他化工成品（危险化学产品除外）、非金属矿及制品、金属（稀贵金属除外）、水泥、

畜禽产品及加工产品、水产品、饲料及添加剂、日用百货、服装、纺织品、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

销售；计算机应用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

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二）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唐光跃

４

，

６５５．９６ ３５．４２

２

段利锋

２

，

０２５．９２ １５．４１

３

王晋宏

１

，

０１２．９６ ７．７１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获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唐光跃 男 董事长 中国 乐山市 无

段利锋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成都市 无

岳良泉 男 董事 中国 成都市 无

王晋宏 男 董事 中国 乐山市 无

廖岚 女 董事 中国 成都市 无

王幼忠 男 总裁 中国 成都市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一部分。 太工天成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公司股票面临退市风险。

鉴于此，太工天成启动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本次重组方案，盛和稀土全体股东将以其合计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认购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盛和稀土原第三大股东将获得太工天成非公开发行股份

３

，

４４４．５８２３

万股，占太工天成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后总股本的

９．１５％

。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是向上市公司注入盈利能力较强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优质资产，使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盈利能力

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从而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除本次以股权认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外，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地矿公司不存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太工天成股份的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太工天成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太工天成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太工天成

３

，

４４４．５８２３

万股，占上市公

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９．１５％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方案概况及支付

太工天成本次交易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出售以及股份协议转让。其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

产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王全根、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苏州华东有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崔宇红、武汉荣盛投资有限公司、蔺尚举、戚涛、朱云先合计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支付方式为向盛和稀土全体股东

定向发行新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１５．６７０３％

的股权，认购太工天成向其发行的新股。

在太工天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重大资产出售两项内容互为前提、同步实施，即股份支付的条件为焦炭集

团已履行《资产出售协议》并向太工天成交付了资产转让价款。

（二）此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发行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太工天成本次向盛和稀土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０１

元

／

股（太工天成审

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６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２０

，

０３５．７９

万元。

因此，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价值为

２２０

，

０３５．５７

万元，以发行价人民币

１０．０１

元

／

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１９

，

８１５

，

７５４

股，其

中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

３

，

４４４．５８２３

万股，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９．１５％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三、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已履行批准的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巨星集团召开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巨星集团以其所持有的盛和稀土股权认购太工天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四川省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作出“川机管函［

２０１２

］

３８８

号”《关于四川省地矿公司与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重组上市可行性研究报告预审核意见的函》，原则上同意盛和稀土重组太工天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财政部作出“财办教［

２０１２

］

２９

号”《关于同意国土资源部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事项的函》，原则同意综合

研究所下属盛和稀土与太工天成的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山西省国资委作出晋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４３４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意见》，原则同意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总体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太工天成董事会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资产出售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

协议》及《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

（二）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１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２

、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四、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的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与上

市公司间进行重大交易的计划或其他安排。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权利限制

本次权益变动后，根据信息义务披露人出具的《承诺函》，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此次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发行的股份：（

１

）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２

）在

２４

个月内转让不超过

３０％

；（

３

）在

３６

个月不超过

６０％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承诺外，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不存在会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它信息。

二、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唐光跃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决议文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五）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说

明。

（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资产出售协议；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关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二、查阅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备查阅地点：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唐光跃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太原市

股票简称

＊ＳＴ

天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新华村九组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３

，

４４４．５８２３

股 变动比例：

９．１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财政部、山西省国资委、四川省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正式核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

国证监会核准。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

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

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页无正文，为《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唐光跃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上市公司：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太工天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

住所：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５３２

号

通讯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５３２

号

法定代表人：樊志宏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名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太原理工天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

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太工天成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根据重组方案中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太工天成拟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向

地矿公司发行

２

，

１９８．１５９７

万股附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购买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１０％

的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 地矿公司将持有上市公司

５．８４％

的股权。

五、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财政部、山西省国资委、四川省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正式核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

列载的信息或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地矿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

太工天成、

＊ＳＴ

天成、上市公司 指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３９２．ＳＨ

）

煤销集团 指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华融证券 指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资产 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华融证券的控股股东

盛和稀土 指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焦炭集团 指 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巨星集团 指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研究所 指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有色投资 指 苏州华东有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荣盛投资 指 武汉荣盛投资有限公司

重组方 指 指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股东

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次交易 指

太工天成向焦炭集团出售截至基准日全部资产及负债；太工天成向盛和稀土全

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华融证券、华融资产

以现金协议受让方式收购煤销集团持有太工天成的合计

２

，

１３２

万股股份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太工天成向焦炭集团出售截至基准日全部资产及负债；太工天成向盛和稀土全

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

拟购买资产 指

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暨综合利用研究所、王全根、巨星集团、有色投资、地

矿公司、崔宇红、荣盛投资、蔺尚举、戚涛、朱云先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

权

本次发行股份、本次发行 指

上市公司拟向综合利用研究所、王全根、巨星集团、有色投资、地矿公司、崔宇

红、荣盛投资、蔺尚举、戚涛、朱云先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

《资产出售协议》 指 太工天成与焦炭集团签订的《资产出售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太工天成与盛和稀土全体股东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太工天成与盛和稀土全体股东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煤销集团与华融证券、华融资产签订的转让太工天成

２

，

１３２

万股股权的转让协

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第

５３

号令）

公司章程 指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山西省国资委 指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 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

注册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５３２

号

法定代表人 樊志宏

注册资本

５

，

８６０．４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７４６４

公司类型 全民所有制

税务登记证号码

川国税字

５１０１０６２０１８０４１９５

号；

川地税字

５１０１０６２０１８０４１９５

号

主要经营范围 固体矿产勘查（甲级）；地址钻（坑）探）（甲级）；项目投资

通讯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５３２

号

传真

０２８－６６６２４９８９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６６６２４９８９

（二）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５

，

８６０．４０ １００．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任职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获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樊志宏 男 总经理 中国 成都市及周边地区 否

谢家全 男 党委书记 中国 成都市及周边地区 否

楚萤石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成都市及周边地区 否

宋晓华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成都市及周边地区 否

蒲广平 男 总工程师 中国 成都市及周边地区 否

刘图强 男 副总工程师 中国 成都市及周边地区 否

李琪 男 总经济师 中国 成都市及周边地区 否

肖林 男 总会计师 中国 成都市及周边地区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地矿公司未有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一部分。 太工天成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公司股票面临退市风险。

鉴于此，太工天成启动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本次重组方案，盛和稀土全体股东将以其合计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认购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盛和稀土原第四大股东将获得太工天成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

，

１９８．１５９７

万股，占太工天成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后总股本的

５．８４％

。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是向上市公司注入盈利能力较强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优质资产，使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盈利能力

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从而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除本次以股权认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外，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地矿公司不存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太工天成股份的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太工天成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太工天成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太工天成

２

，

１９８．１５９７

万股，占上市公

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５．８４％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方案概况及支付

太工天成本次交易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出售以及股份协议转让。其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

产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王全根、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苏州华东有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崔宇红、武汉荣盛投资有限公司、蔺尚举、戚涛、朱云先合计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支付方式为向盛和稀土全体股东

定向发行新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１０％

的股权，认购太工天成向其发行的新股。

在太工天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重大资产出售两项内容互为前提、同步实施，即股份支付的条件为焦炭集

团已履行《资产出售协议》并向太工天成交付了资产转让价款。

（二）此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发行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太工天成本次向盛和稀土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０１

元

／

股（太工天成审

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６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２０

，

０３５．７９

万元。

因此，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价值为

２２０

，

０３５．５７

万元，以发行价人民币

１０．０１

元

／

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１９

，

８１５

，

７５４

股，其

中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

２

，

１９８．１５９７

万股，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５．８４％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三、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已履行批准的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地矿公司召开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地矿公司以其所持有的盛和稀土股权认购太工天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四川省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作出“川机管函［

２０１２

］

３８８

号”《关于四川省地矿公司与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重组上市可行性研究报告预审核意见的函》，原则上同意盛和稀土重组太工天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财政部作出“财办教［

２０１２

］

２９

号”《关于同意国土资源部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事项的函》，原则同意综合

研究所下属盛和稀土与太工天成的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山西省国资委作出晋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４３４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意见》，原则同意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总体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太工天成董事会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资产出售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

协议》及《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

（二）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１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２

、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四、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的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与上

市公司间进行重大交易的计划或其他安排。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权利限制

本次权益变动后，根据信息义务披露人出具的《承诺函》，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此次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发行的股份：（

１

）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２

）在

２４

个月内转让不超过

３０％

；（

３

）在

３６

个月不超过

６０％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承诺外，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不存在会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它信息。

二、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樊志宏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决议文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五）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说

明；

（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资产出售协议；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关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二、查阅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备查阅地点：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樊志宏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太原市

股票简称

＊ＳＴ

天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５３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

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２

，

１９８．１５９７

万股 变动比例：

５．８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财政部、山西省国资委、四川省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正式核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

中国证监会核准。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

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

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樊志宏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上市公司：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ＳＴ

天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一致行动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

１０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太

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

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国务院国资委等有权部门的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

供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或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融证券 指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中国华融 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上市公司、太工天成 指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煤销集团 指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次权益变动而公告的《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华融证券、中国华融与煤销集团签订的《关于转让所持太原理工天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３２

万股股份之转让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股份转让

指 煤销集团将所持有的太工天成

２１３２

万股股份转让给华融证券和中国华融

标的股份 指 《股份转让协议》中煤销集团转让给华融证券的太工天成

２１３２

万股股份

盛和稀土 指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焦炭集团 指 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太工天成重组、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 指

太工天成向焦炭集团出售截至基准日全部资产及负债；太工天成向盛和稀

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

拟注入资产 指 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

重组方 指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股东

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山西省国资委 指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宋德清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２

，

６７３

，

３３３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１６７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７１０９３５０１－１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７１０９３５０１１

主要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

融资融券（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５８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及持股比例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２３９

，

０６０．２６ ７９．６１

北京纽森特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６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４．５０

九江和汇进出口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

浙江金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

广州南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

吉林昊融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

中南成长（天津市）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北京双荣福泰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７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１

，

２０７．０７ ０．４０

合计

３００

，

２６７．３３ １００．００

（二）一致行动人

１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赖小民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２５０６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７１０９２５５７－７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税务登记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７１０９２５５７７

主要经营范围：收购并经营中国工商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债务追偿，资产置换、转让与销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及阶段

性持股，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范围内的上市推荐及债券、股票承销；直接投资；发行债券，商业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和向中国人民银行申

请再贷款；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６１８８８８

２

、一致行动人股东及持股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华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财政部。中国华融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控制关系图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华融证券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华融，华融证券的实际控制人为财政部。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一致行动人主要负责人任职情况

（一）华融证券董事任职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境外

居留权

兼职

情况

熊丘谷 男 董事长 中国 否 中国华融总裁助理

丁之锁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否

中国华融发展规划

部总经理

王小波 男 董事 中国 否

中国华融投资事业

部总经理

王 晖 男 董事 中国 否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

王文杰 男 董事 中国 否

中国华融风险管理

部总经理

杨国兵 男 董事 中国 否

中国华融股权管理

部总经理

宋德清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否 无

张 翔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否 无

吴晓求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否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助理

张 克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否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合伙人

林义相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否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董事长

（二）中国华融主要负责人任职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境外

居留权

兼职

情况

赖小民 男 总裁 中国 否 无

隋运生 男 副总裁 中国 否

华融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熊丘谷 男 总裁助理 中国 否

华融证券董事

长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华融证券未有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形；

一致行动人中国华融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制药

０００５９７．ＳＺ ６４

，

１１１

，

５００ １９．２１％

２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二重重装

６０１２６８．ＳＨ ３０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１７．９３％

３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齿前进

６０１１７７．ＳＨ ６０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５．０３％

４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杭氧股份

００２４３０．ＳＺ １２１

，

７７４

，

３１８ １５．００％

５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机械

６００９８４．ＳＨ １８

，

３５２

，

０３３ １２．９６％

６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洋

００２３７６．ＳＺ ２８

，

４２７

，

００６ ９．４８％

７

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自仪股份

６００８４８．ＳＨ ３６

，

８２７

，

１４７ ９．２２％

８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如意

００２１９３．ＳＺ １２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７．７３％

９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ＳＴ

石岘

６００４６２．ＳＨ ２７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６．６９％

五、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华融证券系中国华融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华融证券与中国华融构成一致行动人。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太工天成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审计净利润为亏损，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公司股票面临着退市的

风险。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以获得太工天成控制权为目的，也不会成为太工天成第一大股东。签署本次有条件生效的股份转

让协议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积极承担相应义务，推动并加快实施上市公司的重组，使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得到实质改善。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太工天成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持有太工天成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的生效条件成立后，即本次权益变动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证监会核准批复、拟注入

资产过户到太工天成名下、太工天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登记在重组方名下，华融证券、中国华融将合计持有太工天成

２１３２

万股，其中华融证

券持有

１６３２

万股、中国华融持有

５００

万股，分别占太工天成重组完成后总股本约

４．３４％

、

１．３３％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煤销集团与华融证券、中国华融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的当事人

出售方：煤销集团

受让方：华融证券、中国华融

２

、转让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华融证券、中国华融拟分别受让煤销集团持有的太工天成

１６３２

万股、

５００

万股股份，分别占太工天成重组完成后总股本约

４．３４％

、

１．３３％

。

３

、股份转让价格及其确定

本次股份转让每股价格为

１０．８７

元，总价款共计

２３１

，

７４８

，

４００

元；其中，华融证券向煤销集团支付的转让价款为

１７７

，

３９８

，

４００

元，中国华

融向煤销集团支付的转让价款为

５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元。

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１９

号令）（以下

简称“第

１９

号令”）规定，国有股东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经批准不须公开股份转让信息的，以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每日

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确需折价的，其最低价格不得低于该算术平均值的

９０％

。

本次协议转让的转让价格

１０．８７

元

／

股，高于第

１９

号令所规定的转让价格低限，符合第

１９

号令的规定。

４

、股份转让的对价支付

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款全部以现金支付。

５

、付款安排

《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

５

个工作日内，华融证券向煤销集团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的

３０％

作为保证金；在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并且太

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得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拟注入资产过户到太工天成名下、太工天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登记到重组方名下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华融证券、中国华融向煤销集团付清剩余股份转让款。若本次股份转让最终未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

组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或拟注入资产未过户到太工天成名下、或相关股份未登记到重组方名下，则煤销集团应该等事实发生之日

起

５

日之内，将华融证券已向煤销集团支付的保证金及其对应的活期存款利息全部退还至华融证券的付款账户。

６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７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本协议在以下条件满足后生效：（

１

）经转让方和受让方内部有权机构分别审议通过；（

２

）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

３

）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４

）拟注入资产过户到太工天成名下；（

５

）重组方取得非公开增发股份并登记注册

在其名下。

三、本次协议转让涉及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的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并完成后，煤销集团持有太工天成

１０００

万股，不再具有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在确认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时，煤销集

团已经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等进行了合理调查和了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符

合协议转让受让方的要求。

四、出让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股份转让方煤销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五、本次权益变动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由于本次股份转让以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作为生效条件之一，拟转让的股份在转让协议生效时，全部为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尚未满足，在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之

时，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煤销集团、华融证券和中国华融不存在对股份表决权行使的其他安排、也不存在对煤销集团

在太工天成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六、本次权益变动的批准及决策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华融证券董事会战略与执行委员会审议批准。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中国华融审议批准。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煤销集团董事会审议批准。

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国务院国资委等有权部门的批准。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华融证券及中国华融受让股份所支付的现金全部是华融证券、中国华融合法的自有资金。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提交之日起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报告提交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太工天成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本次受让股份是否存在代持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次受让标的股份不存在代持情形。

二、本次受让股份是否存在锁定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次受让标的股份自完成股份过户手续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三、其他应披露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不存在会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它信息。

四、声明

信息义务披露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宋德清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名单及证明文件；一致行动人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证明文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协议受让太工天成的权益股份的决议及说明文件；

４

、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５

、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说明。

上述备查文件备查阅地点：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西省太原市

股票简称

＊ＳＴ

天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

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披露前均没有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６３２

万股 变动比例：

４．３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拟分别受让

１６３２

万股、

５００

万股股份，分别持有的股份约占太工天成重组完成后总

股本的

４．３４％

、

１．３３％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

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

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宋德清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4

2012

年

8

月

1

日 星期三


